
吳慶生 1　

註 1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局。

壹、前言

《 農 業 金 融 法 》 於

民 國 92 年 7 月 23 日 制

定， 並 自 93 年 1 月 30

日施行，行政院農業委員

會（簡稱農委會）依據農

業金融法訂定各項子法，

監理全國農漁會信用部業

務，採行包括加速信用部

累積淨值、提升從業人員

金融專業能力、落實信用

部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、

寬提備抵呆帳及加速轉銷

呆帳、鬆綁法規及放寬業

務範圍、鼓勵信用部承作

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等相

關 監 理 措 施 後， 全 體 農

漁會信用部經營體質已

大 幅 改 善， 其 中 整 體 逾

期放款及逾放比率由 93

年 1 月 底 之 新 臺 幣（ 以

下 同 ）995.39 億 元 及

17.71％，分別降至 107

年 11 月底之 54.19 億元

及 0.49 ％， 另 備 抵 呆 帳

覆蓋率由 19.75％提高至

613.15 ％， 放 款 品 質 及

風險承擔能力均有顯著提

升（表 1）。

《農會漁會信用部淨

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管理

辦法》（簡稱本辦法），

係依據《農業金融法》第

34 條規定，於 93 年 1 月

28 日訂定發布，另於 94

年 11 月 10 日 修 正 發 布

全文 8 條，並自發布日施

行。本辦法主要對於農漁

會信用部合格淨值、風險

性資產、各類資本名詞及

範圍的定義，並規範信用

農會漁會信用部淨值占風險性資產
比率管理辦法修正簡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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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合格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（資本適

足率）之計算方式及最低比率，目的在

於強化信用部風險的承擔能力。經農漁

會積極累積淨值，本辦法施行後，資本

適足率未達 8％之信用部，由 94 年 12

月底 65 家，至 107 年 11 月底已大幅減

少為 8 家。

貳、本次修正緣由

查信用合作社資產評估損失準備

提列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於

103 年 1 月 28 日修正第 5 條規定，將

第 1 類授信資產之備抵呆帳提列比率由

0.5％調高為 1％，爰信用合作社資本

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理辦法於 105 年 8

月 23 日配合修正，將營業準備及備抵

呆帳，計入第 2 類資本之上限，由風險

性資產之 1.25％調高為 1.5％。

為協助農漁會信用部因應未來景

氣變動，儲備風險承擔能力，農委會於

103 年 12 月 30 日修正農會漁會信用

部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列及逾期放款催

收款呆帳處理辦法，將第 1 類及第 2 類

授信資產之備抵呆帳提列比率，由 0 分

別調高為 1％及 2％。信用部備抵呆帳

餘額由 103 年 12 月底之 270 億元，至

107 年 11 月底增加為 332 億元。

為引導農漁會信用部寬提備抵呆

帳，增強風險承擔能力，及配合 103 年

12 月 30 日調整信用部提列備抵呆帳比

率，本辦法有修正之必要，另配合農會

財務處理辦法科目調整，爰於 107 年

12 月 5 日修正發布農會漁會信用部淨

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管理辦法第 3 條、

第 4 條及第 5 條（表 2）。

參、修正重點

本 辦 法 第 3 條 第 1 項 係 明 定 第 1

類資本、第 2 類資本範圍，配合農會財

務處理辦法於 103 年 11 月 28 日修正

第 18 條（表 2）之資產、負債、淨值

之總分類帳會計科目，將「統一農貸公

積」科目刪除，爰刪除本辦法第 3 條第

1 項第 1 款「統一農貸公積」項目。修

93 年 1 月底 107 年 11 月底 增減比較
資產 1,438,233 2,075,800 637,657
負債 1,362,009 1,938,060 576,051
存款 1,285,875 1,848,628 562,753
放款 562,013 1,117,029 555,016

逾放金額 99,539 5,419 － 94,120
逾放比率 17.71％ 0.49％ － 17.22 個百分點

淨值 76,224 137,740 61,516
備抵呆帳 19,663 33,226 13,563

備抵呆帳占放款比率 3.50％ 2.97％ － 0.53 個百分點
備抵呆帳占逾放比率 19.75％ 613.15％ 593.40 個百分點
專案農貸受益戶數 21,000 182,021 161,021

表 1. 全體農漁會信用部 93 年 1 月與 107 年 11 月經營情形比較表 單位：百萬元、百分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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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後第 1 類資本、第 2 類資本

範圍如下：

一、 第 1 類 資 本 為 事 業

資金、事業公積、法定公積、

特別公積、捐贈公積、資產公

積、累積盈虧（應扣除備抵呆

帳、損失準備及營業準備提列

不足之金額）、本期損益之合

計數額。二、第 2 類資本為固

定資產增值公積、備抵呆帳、

損失準備及營業準備（不包括

針對特定損失所提列者）之合

計數額。

本 辦 法 第 3 條 第 3 項 係

規定第 2 類資本上限，原規定

備抵呆帳、損失準備及營業準

備，其合計數額不得超過風險

性資產總額 1.25％，本次修正

調高為 1.75％。

本辦法第 4 條係規範合格淨值計算

方式，配合農會財務處理辦法於 96 年

11 月 22 日修正第 18 條（表 2）之資

產、負債、淨值之總分類帳會計科目，

將「聯營出資」修正為「長期投資」，

修正後合格淨值規範如下：

合格淨值，指合格淨值總額減除

下列各款金額後之餘額：一、信用部持

有全國農業金庫股票之帳列金額。二、

信用部持有長期投資股票之帳列金額。

三、信用部持有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

股票之帳列金額。

本辦法第 5 條係規範風險性資產總

額計算方式，因第 3 條第 1 項配合農會財

務處理辦法修正，刪除「統一農貸公積」

科目，爰配合修正本條文（表 2）。

肆、結論

農業金融局成立以來，經積極強

化各項信用部管理措施，已逐漸發揮成

效，農漁會信用部不論在營運規模、風

險承擔能力與獲利能力持續增強，放款

品質亦有明顯改善。未來仍將持續配

合金融環境演變，研議適時修正法規，

以符所需，並督促農漁會信用部穩健經

營，謀農業金融體系之永續發展。

表 2. 信用部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計算表（附表一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    月　    日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千元

類別 項目 金額

合格淨值（G）

第 1 類資本
（1）事業資金
（2）事業公積
（3）法定公積
（4）特別公積
（5）捐贈公積
（6）資產公積
（7）�累積盈虧（應扣除備抵呆帳、損失

準備及營業準備提列不足之金額）
（8）本期損益
第 1 類資本合計（A）
第 2 類資本（第 2 類資本合計數以不超過
第 1 類資本為限）
（1）固定資產增值公積
（2）�備抵呆帳、損失準備及營業準備
第 2 類資本合計（B）
合格淨值總額（C）=（A）＋（B）
減：�全國農業金庫股票（D）

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股票（E）
合作金庫銀行股票（F）

合格淨值（G）=（C）－﹝（D）＋（E）
＋（F）﹞

風  險  性  資  產  總  額（H）
信用部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（資本適足率）
＝合格淨值（G）／風險性資產總額（H）
註：�風險性資產總額（H）其計算方式依農會漁會信用部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

管理辦法第 5 條附表二（https://law.coa.gov.tw/glrsnewsout/LawContent.
aspx?id=FL028180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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